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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公告内容 

一、  基本情况 

规划范围：中心城区（石岐区、东区、西区、南区），面积为 172.7平方公里。 

规划期限：2020-2025年。 

规划背景：为落实广东省委省政府《广东省加快 5G产业发展行动计划（2019—2022年）》、中山市

政府《中山市加快 5G产业发展行动计划（2019-2022年）》的行动计划，按照统一规划部署，有计

划、有步骤地实现智慧灯杆在中心城区的规范建设，发挥以智慧灯杆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

在新型智慧城市建设中的先导和支撑作用，因此编制本规划。 

二、  规划内容 

1、智慧灯杆选址布局 

智慧灯杆选址布局主要考虑 5G 信号覆盖，同时统筹考虑各方面的需求，灯杆兼顾经济适用性

及美观要求，以路灯系统为基础，衔接通信管道、供配电系统等基础配套设施。 

选址用于信号补盲覆盖时，智慧灯杆间距控制在 100～200 米之间，功能主要以扩展覆盖为主，

信号覆盖距离控制在 100米左右，有效满足信号弱覆盖区域。选址用于容量扩容时，在数据业务密

集地区，如商业广场、火车站、步行街、轨道站场、高校等热点区域，信号覆盖距离控制在 30～50

米左右。 

本项目中心城区共规划智慧灯杆约 2300根。 

2、智慧灯杆电源 

智慧灯杆电源一般按三级负荷供电，主要由道路路灯箱变提供；采用双路供电，一路供道路照

明，一路供通信、交通、监控等设备；每杆智慧灯杆功率按 1.6-3.0千瓦计算，供电半径不超 1000

米。 

3、运营管理 

组建智慧灯杆投资建设运营主体，建立统一的运营管理平台，将各挂载设备子系统集成到统一

总平台中，具备对各挂载设备的业务汇聚和分配、远程集中管理、控制、运行监测、数据分析、查

询、定位等功能，实现对现场设备运行状况的实时监控，保障设备安全运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
